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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马园审批环〔2026〕6 号

中国—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行政审批局关于
2024年沿海公共航道维护疏浚项目（勒沟

航道）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：

报来的《2024 年沿海公共航道维护疏浚项目（勒沟航道）

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

审查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。

2024 年沿海公共航道维护疏浚项目（勒沟航道）（项目代

码：2508-450704-04-01-918560）属改建，选址位于钦州湾海域

勒沟航道全段 K0+000~K2+237.9 航段。建设规模及内容：项目

为勒沟航道的维护性疏浚工程，疏浚范围为 2024 年沿海公共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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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维护疏浚工程勒沟航道全段 K0+000~K2+237.9 航段，航道疏

浚量 16.399 万 m³，主要工程内容为航道维护性疏浚。项目总投

资 446.57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20.00 万元，约占总投资的 4.5%，

主要环保投资为施工期船舶污水和固废处置、跟踪监测等费用。

二、我局原则同意《报告表》评价结论，从生态环境保护角

度分析，项目建设可行。请你公司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

设项目的性质、地点、规模、环境保护措施，并按本批复要求完

善相关配套设施。

三、该项目属于维护性疏浚工程，运营期不新增排污、不新

增生态扰动，项目重点做好施工期各项环境保护工作。

（一）大气环境。施工期废气主要来源于清淤疏浚作业时产

生施工机械、船舶排放的尾气。施工船舶定期进行维修和保养，

船上发动机及有关设备要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，施工船舶使

用含硫量不超过 0.5%m/m 燃油，确保废气达标排放。

（二）水环境。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、船舶

含油污水、疏浚作业产生的悬浮泥沙。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采用船

舶配备的储污水箱进行收集和贮存，上岸后交由有接收能力的单

位接收处理，禁止直排入海。施工船舶应设置贮罐收集和贮存废

弃油液和机舱水。机械设备发生作业操作性或事故性的残油、洗

涤油应及时盛接，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接收、转运及作无害化

环保处理。本项目施工期间施工船舶均设置有油污水处理设施，

仅在港口水域范围内航行、作业的船舶全部油污水必须按相关规

定处置。合理安排施工进度，避免超挖以及随意扩大疏浚范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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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调整各施工作业面的布置，将重点悬浮沙产生环节尽量安排

在风浪较小、潮流相对较弱等不利于悬沙扩散的潮期内。

（三）声环境。采用低噪声船舶，做好施工船舶的维护保养

工作，加强施工作业管理，优化施工时间安排，航道疏浚分时分

段施工，确保施工噪声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523-2011）的要求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。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、妥善

处理。施工产生的疏浚土倾倒至指定的倾倒区，并办理相关许可

证明。施工作业船舶上人员产生的废弃物和生活垃圾，将垃圾分

类后回收再利用，上岸后由环卫部门处理。机械保养维护还将产

生的废润滑油、含油抹布等属危险废物，委托有资质单位接收处

理。

（五）海洋生态环境。

1.加强宣传教育，增强员工对水生生态的保护意识，禁止捕

捞濒危保护水生生物。若发现濒危保护水生生物，应及时联系当

地海事及渔业管理部门，以便采取相应保护和救助措施。

2.项目疏浚工程将对区域水生生态造成损失，建设单位应委

托相关单位编制生态补偿实施方案，落实增殖放流等生态补偿措

施，并做好增殖放流效果的跟踪监测、调查和评估工作。

3.项目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和红树林，妥善处置施工期施工

人员生活污水、船舶废水、悬浮泥沙和固体废弃物等，尽量减少

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。

（六）环境风险。项目施工产生的主要风险事故类型为船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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碰撞发生事故溢油。项目应配备相应的围油栏、吸油毡及储存装

置等溢油应急物资，做好船舶施工人员安全操作教育工作并制定

切实可行的溢油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应急预案报生态环境

主管部门备案。在疏浚施工过程中，建设单位应与海事部门协商，

加强施工船舶的管理，尽量减少施工过程对海上交通的影响。

四、项目建设单位应做好风险管理，一旦发生涉海环境事故，

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并报告生态环境、海事、海洋和渔业等行

政主管部门。

五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

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项目竣工后，按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，并向生态环境

主管部门进行报备。

六、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超过 5 年，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

的，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依法重新审核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

地点、工艺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须重新报批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中国—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

行政审批局

2026 年 2 月 6 日



抄送：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自然资源局、建设和交通运输局，钦州市生态

环境局，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，中环宇恩（广东）

生态科技有限公司。

中国—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行政审批局 2026年 2 月 6 日印发


